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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和归纳街景空间中无障碍问题的提出，引出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其次从城市街景与无

障碍系统的融合性角度出发，对国内外的相关法规、研究与实践做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存在的

问题。总结出两者在进行融合性设计时应遵循安全性、尊重性、可及性、经济性等原则，力图提出共融

性设计的新思路，以期对我国城市街景与无障碍设计的共融性研究有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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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by reviewing and inducing the problem of accessibility in street view 
space,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are introduced, an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treet view and barrier-free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39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39
https://www.hanspub.org/


郭瀚璐 

 

 

DOI: 10.12677/design.2023.82039 278 设计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search and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over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safety, respect,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y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sign of integration, and the new ideas of 
integration design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
tion of urban street scenery and accessibility de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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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弱肉强食，而是体现着对弱者的尊重。

关爱弱势群体，构建无障碍城市环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体现了一个城市文明的发达程度。城市

街景无障碍建设作为城市无障碍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街景空间与无障碍建设进行“共融性”研究，

可以使得两者有着更完好的呈现形式，从而营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城市空间。 

2. 研究背景 

2.1. 城市街景空间中“无障碍问题”的提出 

简·雅各布斯在她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城市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场

所，是城市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器官’……。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就是街

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1]。”街道空间本身没有活力，真正的活

力来自于在街道空间中从事各种社会交往和活动的人们。 
街景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必然要基于人的行为习惯、生理结构、思维方式等进行“人性化”设计，

为使人文关怀在设计中有更为充分的体现，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人群也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长期以来，

许多的公共空间都是根据“健全人”的人体尺度和心理特征进行规划设计的，而没有考虑到残障人群和

行动不便人群的实际需求。为了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打造一个“人人平等”的城市生

活，街景空间作为全体社会居民共同享有的公共空间，构建一个“无障碍”的空间场所，能保证不同人

群能均等的享受公共空间所带来的服务。 

2.2. 研究目的及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无障碍建设的研究，多侧重于为“所有人群”提供便利的无障碍设施设计，其内容

涵盖了从城市总体规划到细部设施的设计等各个方面。而我国学者对于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则多是针对

特定的无障碍环境的设计，以跟踪国外的经验并与国内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应用研究。但是，对于无障碍

环境的总体营造，以及与城市其它景观元素的融合设计，却鲜有人关注。 
对这两者的“共融性”探究，其区别于“整体性”设计，并不是研究二者的交叉共存，而是指通过

城市街景的无障碍要素在设计中的“融合”，形成新的设计形式，可以使得两者有着更完好的呈现形式，

对于展现一个人性化关怀的城市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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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街景空间与无障碍系统的融合性分析 

3.1. 无障碍系统相关法规 

3.1.1. 国外无障碍法制建设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欧洲议会通过了“残疾人使用的公共建筑的设计和建设的决议”，这使得

“无障碍”的概念开始形成。1961 年，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发布了一项无障碍设计标准《美国残疾

人方面使用的建筑设施设备基准规范》，这是世界上关于“无障碍标准”的第一个法规条例[2]。此后，

许多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瑞典，加拿大，西德国和丹麦制定并改善了自己无障碍的设计法规，这些法

规进一步阐明了建筑物及其环境必须提供良好的无障碍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1990 年，《世界人权宣言》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思想得到社会进一

步的关注和贯彻，残疾人的人权意识极大觉醒，由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疾人法》(1990 年颁布)开始执行，

该方法执行强制性规定，明确并全面地禁止对残疾人的歧视，使无障碍建设工作正式纳入合法性轨道。 
1990 年后，该规定不断更新，涉及住宅，网页，运输，通信的各个方面；2000 年以后，日本还先后

通过了《高龄者残疾人方便使用的公共交通设施相关法律》《人行步道建设基本标准》等一系列法律法

规，将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向一般公民服务。 

3.1.2. 国内无障碍法制建设 
我国法治无障碍建设起步较晚，1989 年 4 月 1 日，民政部、建设部、中国残联发布的《方便残疾人

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施行，是我国无障碍法制建设“从无到有”的一个跨越式发展，此

后相关法律法规逐步规范。我国现已初步建立起由国家法律法规、部委标准、地方标准三个层次组成的

法律法规体系[2]。在规范标准中，2012 年 9 月上旬实施的《无障碍设计规范》的内容比较系统、完整，

标志着我国在无障碍标准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 
《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标志着深圳第一次将“无障碍

城市”的概念写入法律，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首个立法。深圳市残联党组书记兼主席董秀表示：“这

项改革，标志着深圳将以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标准，为残疾人和其他需要的人提供更多自主、更

安全、更便捷的参与，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融合发展，这对于深圳创建

一个城市文明的典范，加速建设一个文化软实力突出的现代化文明之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3]。” 
我国原有的无障碍立法多侧重于环境和设施建设，在社会服务等软环境建设方面较为薄弱，而《深

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解决了无障碍城市建设中社会服务的关键环节。这对于深圳乃至全国

的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乃至整个城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3.2. 国内外街景空间无障碍设计分析 

3.2.1. 国外城市街景空间与无障碍设计的融合性研究与实践 
国际上对无障碍设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初期。当时，丹麦和瑞典为残疾人建有无障碍设施，

后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在无障碍建设领域进行研究。本文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对国外的城市街景空

间与无障碍设计的融合性研究做进一步分析。 
1) 美国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无障碍标准”的国家，美国不仅对城市街景空间的无障碍建设有着多层次

的法律法规保护，而且为贯彻执行法规，其科研和教育等领域也都对无障碍设计有了全方位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就开展相关的无障碍建设研究工作，比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当时设立了专

门的实验室和教研组，同时开展教育和研究，将残疾人分为语言障碍组、听力障碍组、视力障碍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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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别进行标准化研究；西雅图交通局也设有一个调查小组，关注能为行动不便人群提供方便的交通工

具，通过实验以研究得到的数据来修订标准，如家具使用尺度的研究；此外，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通用设计中心也设立了由政府资助的通用设计专项项目，以推动无障碍建筑的发展。 
美国公共建筑的内部与外部，也都有着相对完备的无障碍设施，不仅考虑到残疾人自身的实际需求，

而且考虑到了与周围环境的融合性。比如，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改造后新增了室外道路坡道，采用与附

近人行道相同的水刷鹅卵石，使得建筑主体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2]。此外，残疾人从正厅侧门进入纪念

馆底层后，可乘坐无障碍电梯直达上层展厅；在盲道的铺设方面，采用在重点区域设置“可触知警示”地

面的方式，在正常行驶的道路上，视力有缺陷的人可以沿着墙壁、绿化带边缘、隔离带行走，这样不仅可

以对盲人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而且还可以降低盲道给一般行人带来的不便。在对已有的城市空间进行无

障碍改建时，其规定应在不改变历史特征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实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无障碍要求。 
2) 日本 
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学术界就开始了对无障碍课题的研究，由

于宣传得力，日本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无障碍设计课程，民众对无障碍建设理念具有很强的意识，且其服务

对象并不仅仅限于残障人士，而是全体公民。如今，日本的无障碍设计已经有了更加深厚的内涵和延伸。 
除完备的法规体系外，相关的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也是日本在进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时重要的推动力量。

1973 年，日本厚生省为了改造二战后的社会环境，提出了“福利城市政策”，建议在 20 万人口以上的城

市建设城市无障碍环境，为残疾人和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该政策包括：a) 交通路口需配备供残疾

人使用的安全设施；b) 公共场所应为残疾人开放，并配有轮椅、残疾人专用厕所等无障碍设施；c) 老年人

及残障人士使用的浴缸，在壁上应设有扶手，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地方也应配有移动式浴缸车；d) 对广大民

众开展关爱残疾人的启迪教育[4]。随着这一政策初见成效，在 1979 年，厚生省把这一规定扩展到了人口

超过十万的城市。厚生省将上述条款又扩大到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进一步关注住宅无障碍建设； 
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组织——日本福祉无障碍和通用设计学会，也是推动日本无障碍设计发展的重要

力量；各个地区的环境研究所也设立了专门的无障碍设计研究部门来完善体系的实施。 
日本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其城市无障碍体系已日趋成熟，如东京和横滨在道路交通、公共设

施和居住空间等领域均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以城市街区“心之都”为例，在街区和商业场

所都安装了易于辨别的指示系统，各交通路口除了盲文指示外，还设有语音提示。与其他国家不同，日

本采取“人行横道亦设盲道”，增加了室外盲道的连贯性，而这在中国也较为少见。现今日本的无障碍

城市建设已走在世界前列，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2.2. 国内城市街景空间与无障碍设计的融合性研究与实践 
1985 年，我国在北京、深圳等地开展了第一批无障碍改造，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无障碍设施，开启

了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进程。如北京就以王府井商业大街及其余几条繁荣大街为试点，在当时对步道

与道路路口相接位置的台阶路缘石进行改造，建成后来使用的缓坡相交式道口，并随后对多个重点大街

均进行了相应改造，建成了国内第一批无障碍典型工程。 
2002 年，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建设部、民政部、中国残联开展了“创建全国无

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市活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12 个城市建设无障碍设施。“十一五”期间，该

活动进一步推广到全国 100 个城市，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城市在公共交通设施、道路、公共建筑、老

年人服务设施等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截止到“十一五”末，在 100 个创建城

市建成区的主要干道、城市公园、广场、商业区等人行道上所设置的盲道，约占到了全部城市道路的 67%；

街道的人行道设置缘石坡道和进行改造的占路口总数的 83.2%；并在 11633 处主要路口设置盲人过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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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音响装置[5]。这一系列举措，初步形成了我国城市无障碍化建设的基本格局。 
2011 年 3 月，该机构成立以后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无障碍建筑的基础理论与设计实践研究，并在同济

大学开设了无障碍建筑专业课程，为培养无障碍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是我国在无障碍

建设的科研和教育领域取得的突出进展。 

3.3. 我国街景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存在的问题 

我国街景空间的无障碍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而言，由于起步

较晚，意识较薄弱，使得设计规范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街景空间无障

碍环境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以西安市中心城区内具体街道的无障碍设施

现状调研为例，进行说明。 

3.3.1. 体系感缺乏 
我国街景空间的无障碍建设目前基本上停留在局部的设施硬件建设及改造上，服务零碎化，只是着

眼于“局部建设”，没有联系区域整体，大多数的无障碍建设都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城区重要地段和大型

公共设施周围，而在大部分的地方，这些无障碍设施都只是一些简单的路口缘石坡道或入口坡道，这样

的设计缺少连续性和整体性，也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和分析城市空间的无障碍建设体系，体系感不强。 
根据西安市中心街区无障碍设施的调研现状，部分盲道在进行铺设时，出现无故中断的情况(见图 1)，

路径不合理设置的情况屡见不鲜(见图 2)，没有切实考虑到弱势群体的需求。 
 

 
Figure 1. The blind track was interrupted without reason 
图 1. 盲道无故中断 
 

 
Figure 2. Unreasonable corner of blind lane 
图 2. 盲道不合理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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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无障碍设施的管理待加强 
有些地方的“无障碍设计”，因管理不善或者时间经久变成了“有障碍”设计，被挤占、损坏的情

况比较普遍，无法正常使用，形同虚设。盲道被占用的情况较为普遍，有些商铺前的盲道成为了停车场，

盲道、坡道被自行车、电动车等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情况都为弱势群体的出行形成了潜在危险，

带来了安全隐患。同样，以对西安市莲湖区重点街道的盲道现状调查为例，作为西安市中心医院、莲湖

公园的周边道路——莲湖路、红埠街等，该路段人流集中，且残疾人、老年人出现频率较高，本人在实

地调研过程中发现了多次盲道被自行车、机动车占用的情况(见图 3)。不仅给盲人自身带来潜在危险，同

时为道路交通埋下“安全隐患”。 
 

 
Figure 3. Vehicle occupation of blind lane 
图 3. 车辆占用盲道情况 

3.3.3. 无障碍设施不规范 
目前关于城市街景的无障碍法规建设还处在摸索阶段，法律法规的不完备使得无障碍设施在建设时

没有有力的支撑依据，并且已有的相关技术标准也没能完全得到有效执行，部分新建道路及建筑无障碍

设施并不规范。如以本次调研为例，按照《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的要求：长方形或方形

的单面坡缘石坡道，其宽度应该与人行道的宽度一致，即使是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正面宽度也不应小于 1.2
米[6]，但设置于西新街旁缘石坡道的宽度仅为 1.0 米，而在大新巷前的部分缘石坡道宽度只有 0.9 米，这

使得残疾人轮椅不能有效通行。 

3.3.4. 高科技含量较低 
总体而言，中国内地在街景空间的无障碍产品研发方面还相对薄弱，不能将智能化技术很好地应

用到街景空间的无障碍设施上，弱势群体接收到的综合信息反馈并不多，如过街的无交通信号设置，

就少有设置语音提示的功能(见图 4)。但是香港地区的无障碍设施则较为先进，如香港人行横道指示灯 
 

 
Figure 4. Status of Xi’an humanoid crosswalk indicator 
图 4. 西安市人形横道指示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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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5)，指示灯上方有喇叭，底部配合喇叭声发出不同震动频率，方便视障人士触摸即可了解实时交

通保障弱势群体的出行安全[7]。街景无障碍方面的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也应进一步加强，我国专业的

研究机构并不多，对建筑师、设计师的培训中，应加强相关内容的硬性要求。 
 

 
Figure 5. Hong Kong pedestrian crossing indicator 
图 5. 香港人形横道指示灯 

4. 城市街景空间与无障碍设施的共融性设计 

4.1. 共融性设计原则 

4.1.1. 安全性 
在进行街景空间与无障碍设施的融合性设计时，最先考虑的首先就是安全性。由于弱势群体自身存

在的生理局限，易于对周围的环境认知出现偏差，应对外界刺激的感知度较低，难以应对某些危险，应

确保通道安全性、整体安全性。街景空间无障碍设计的基本目标是避开障碍物和危险物体，在设计时应

优先关注特殊人群，打造合理的无障碍街景空间。 

4.1.2. 尊重性 
尊重性指的是考虑到对特殊人群心理层面“无障碍”，随着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一味的“专

为残疾人设计”，会使其产生一些抵触情绪，残障者、老年人及其他身体不便者不希望再被别人特殊对

待，故进行融合性设计时，更加包容的“通用设计”就成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既给予了特殊人群尊重

性又能服务到所有人群。如在街道路口所设的休息座椅、多语言的道路指示牌等，不仅满足了特殊人群

的需求，同时也是面向所有人群。 

4.1.3. 可及性 
可及性指人能顺畅的感知、到达、进入无障碍街景设施，从而完成自己的行动和目的，对无障碍街

景设施提出可感知、可到达、可操作三方面要求。如无障碍街道景观的座椅区域就要有良好的可及性，

在设计时避免用台阶连接，应设计一条建设良好、有硬质铺地、无阻碍的道路，与周围景观设计相协调，

为人们营造更好的交往空间。 

4.1.4. 经济性 
城市街景空间与无障碍设施在相融合时，还应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考虑到经济成本，避免造成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浪费。经济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出发点，契合社会资源节约型的价值观，将无障碍环境的实

施包含在设计标准中，同步规划与设计，避免出现项目完成后无障碍改造受到现有规划和功能制约的情

况，科学、经济的对二者进行共融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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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两者融合的新思路 

4.2.1. 明确相关奖罚政策 
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整，而法律法规是无障碍设计最根本的保障，只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

支撑依据，才能更好的保障街景空间中无障碍设计的实施。在完善相关法规政策时，可对责罚、激励政

策做出更具体的规定，既增强了法规的完整性，又保证了可操作性。 
比如英国，就会对占据残疾人停车位的行为进行高额的罚款，相比违章停车高出数倍，我国针对占

用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的行为，可以将具体的责罚条例列入法规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执法部门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比如，城市管理部门应该对侵占人行道和盲道的店铺进行严厉处罚，交通管理部门也应

对侵占盲道和阻挡无障碍通道的机动车进行严厉处罚；还可以制定减税降费、政府补偿等优惠政策，比

如一些无障碍公益设施以及通往该设施的台阶、走廊，也可以包含无障碍设计的特定建筑物推行部分税

收免除政策，鼓励开发商尽可能多的为弱势群体提供便利。 

4.2.2. 智能化全覆盖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使得“互联网+”行动成为热点，在智能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合理的运用智能

化技术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出行问题是街景空间无障碍建设必然趋势。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制定了“T”
形交通指南，以方便地铁无障碍出行，为弱势群体提供各条地铁线路和车站的详细地图，以及相关无障

碍服务设施[8]，为人们乘坐地铁出行创造了便利。 
在我国街景空间和无障碍建设的融合上，实行智能化全覆盖，同样可以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在城

市街道等外部空间覆盖 WiFi 网络，为弱势群体研发专门为其服务的 APP，向弱势群体提供“互动式指南”，

并利用 GPS 定位服务确定其具体位置，将数据与医院，公安机关等进行共享，为弱势群体的出行安全做

好保障，提高城市生活的效率与品质。 

4.2.3. 对“有障碍”做加法 
“如果你所设计的障碍是有助于整体的互动，而非阻碍，那么它就是有帮助的。”为促使城市街

景与无障碍设计进行更好的融合，设置合理数量的无障碍设施也至关重要，过多的无障碍设施会对城

市空间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在为“无障碍设计”做减法的同时，同样也可以为“有障碍设计”

做加法。 
如街道上减速带的设置，就是一种“有障碍设计”，很大程度减少了各交通要道口的事故发生。资

料显示，减速带可以将 85%的车辆降低每小时 10~20 公里的速度，减少 60%的交通事故，减少 50%~70%
的人员死亡。在公园、商业区、湖滨带等周边，可以加强植被缓冲带的建设，扩大行人的空间，降低整

个区域的流通速度，同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呈现出较好的景观效果。因此，适当增加街景空间的有障

碍设计，避免冗杂过度的无障碍设计，不仅有助于呈现和谐统一的街景空间，还可以更好的保障弱势群

体出行的安全性。 

4.2.4. “借景”式设计 
“借景”是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构图手法之一，是指在视觉范围内，将景观组织到园林视线范围

内的方法。在进行街景空间中的无障碍设计时，同样可以将无障碍设施纳入到街景视线中，“借”无障

碍设计之景，与街景空间融合，达到最佳视觉效果。 
如在无障碍地面铺装上，注意区域分隔与颜色使用，从视觉上对人流走向进行引导，从色彩上增加

街景空间的层次性。其中，老年人的视觉和反应能力的退化，对街景灯光的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可在

无障碍出入口适当设以嵌入式地灯增强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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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不同城市的无障碍建设时，也可以融入带有自身的“特色元素”，避免同质化现象。中国的

城市并非“千城一面”，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西安，其街道在进行无障碍建设时，无障碍设施的外部

设计可以体现“历史的厚重”为出发点，既美化了外部景观，又很好的传播了该城市的文化底蕴。 

5. 结语 

“有障碍”人群是相对而言的，可以说，自始至终的“正常人”是不存在的，每个社会个体都有其

能力局限性，甚至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不同的场合都会面临与残障人士类似的困境。没有人是永远处于

行动健全的行列的，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将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受益者。对城市街景空间与

无障碍设计的共融性研究，从促使二者更好地相互结合、协调发展的角度，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城市环境

无障碍建设工作迈向更为成熟的阶段，力图为建立合理、完善、富有美感的无障碍城市做出贡献。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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